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201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吳應魁               

            蔡孟穎               

被 上訴 人  楊光華                                 

上列當事人間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27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 條

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

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

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

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

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

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

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

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

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

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

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所屬消防局第一大隊○○分隊因接獲民眾檢舉，於民

國110年2月1日派員前往○○市○○區○○路00號旁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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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場所）進行稽查，發現被上訴人於該場所存放達

管制量以上之爆竹煙火（總重量計679.56公斤，下稱系爭爆

竹煙火），惟現場構造及設備非屬合格儲存場所，且其中有

1箱為「專業爆竹(無名稱)」（重量12.62公斤、下稱系爭產

品），亦未於運出前申報備查，乃當場製單舉發。案經上訴

人審理結果，以系爭場所構造不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

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且屬專業爆

竹煙火之系爭產品未於運出儲存地點前，將相關資料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因認被上訴人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4條第2

項及第16條第3項規定，爰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第6

款及第32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10年8月17日新北府消危字

第1101543562號及同日同發文字第1101543552號裁處書(下

合稱原處分)，各處被上訴人新臺幣30萬元罰鍰，並依同條

例第32條第1項規定，逕予沒入系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不

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

略以：系爭產品既未送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個別認可，

又得於市面上流通販賣，除非製造者主觀上製造信號彈、煙

霧彈或其他火藥類製品，否則倘爆竹煙火之製造，未依一般

爆竹煙火規範製造者，必屬專業煙火範疇，原審有適用爆竹

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不當之違誤；另系爭產品為2

組，總重量12.62公斤，其單組本體構造僅僅為紙管及內充

填火藥，其所含火藥必遠大於火藥量200克之限制，原審以

上訴人未經送請鑑定或自行抽取檢測火藥量，指摘上訴人認

定火藥量之方式，純屬主觀臆測，顯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不

符，且原審既查認無法透過鑑定以釐清系爭產品之屬性，自

無課予上訴人僅能依該方式判定火藥量之責，判決理由顯有

矛盾；又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6條第3項規範之報備義務主

體，應涵蓋爆竹煙火之施放製造儲存及輸出之負責人，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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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因出售或其他臨時儲存之需要，將專業煙火載運至系爭

場所，自符合上開規定之主體無誤等語。　　

四、惟查，原判決已敘明：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

僅明文專業爆竹煙火須由專業人員施放，並區分專業爆竹煙

火之種類為「舞台煙火」、「特殊煙火」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者」，未如同條第2項第1款關於一般爆竹煙火之

規定，定有「經型式認可、個別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之形

式認定標準，因此，是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應就其外觀包

裝、型式、用途、施放人員資格等一切情事，予以綜合判

斷。依現場所拍攝系爭產品照片所示，其外觀未見有何認可

標示，尚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產品究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

又依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4條第5款

第1目規定可知，升空類之「一般爆竹煙火」，其型式亦可

為紙製單筒或多筒，系爭產品既屬紙筒管之型式，上訴人亦

自承系爭產品之筒管直徑未超過7.5公分，即符合上開升空

類「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徑要求，而上訴人未能檢驗系爭產

品是否內含火藥或所含火藥量之多寡，逕依系爭產品總重量

為12.62公斤，即推認其內含火藥量達200克以上，不符一般

爆竹煙火之總火藥量應在200克以下之要件，顯屬主觀臆測

之詞，不足採信，是以，本件尚無從排除系爭產品為一般爆

竹煙火之可能性。從而，系爭產品既無從認定為專業爆竹煙

火，上訴人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第1款

關於「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管制量(總重量0.5公

斤)之規定，計算系爭產品達管制量25.24倍，自屬無據，其

進而以該倍數與其餘查獲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所計得

倍數予以加總，認定系爭爆竹煙火已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

制量30倍以上，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

裁罰被上訴人，自非適法。又同條例第16條第3項係規定

「專業爆竹煙火」於運出儲存地點前，應向主管機關報請備

查。本件既無證據證明系爭產品為專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

自無違反該規定可言，上訴人復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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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予以裁罰，亦有違誤等語甚詳。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在

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而

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

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

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

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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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吳應魁                
            蔡孟穎                
被 上訴 人  楊光華                                  
上列當事人間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2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 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所屬消防局第一大隊○○分隊因接獲民眾檢舉，於民國110年2月1日派員前往○○市○○區○○路00號旁倉庫（下稱系爭場所）進行稽查，發現被上訴人於該場所存放達管制量以上之爆竹煙火（總重量計679.56公斤，下稱系爭爆竹煙火），惟現場構造及設備非屬合格儲存場所，且其中有1箱為「專業爆竹(無名稱)」（重量12.62公斤、下稱系爭產品），亦未於運出前申報備查，乃當場製單舉發。案經上訴人審理結果，以系爭場所構造不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且屬專業爆竹煙火之系爭產品未於運出儲存地點前，將相關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因認被上訴人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及第16條第3項規定，爰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2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10年8月17日新北府消危字第1101543562號及同日同發文字第1101543552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處被上訴人新臺幣30萬元罰鍰，並依同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逕予沒入系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略以：系爭產品既未送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個別認可，又得於市面上流通販賣，除非製造者主觀上製造信號彈、煙霧彈或其他火藥類製品，否則倘爆竹煙火之製造，未依一般爆竹煙火規範製造者，必屬專業煙火範疇，原審有適用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不當之違誤；另系爭產品為2組，總重量12.62公斤，其單組本體構造僅僅為紙管及內充填火藥，其所含火藥必遠大於火藥量200克之限制，原審以上訴人未經送請鑑定或自行抽取檢測火藥量，指摘上訴人認定火藥量之方式，純屬主觀臆測，顯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審既查認無法透過鑑定以釐清系爭產品之屬性，自無課予上訴人僅能依該方式判定火藥量之責，判決理由顯有矛盾；又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6條第3項規範之報備義務主體，應涵蓋爆竹煙火之施放製造儲存及輸出之負責人，被上訴人因出售或其他臨時儲存之需要，將專業煙火載運至系爭場所，自符合上開規定之主體無誤等語。　　
四、惟查，原判決已敘明：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僅明文專業爆竹煙火須由專業人員施放，並區分專業爆竹煙火之種類為「舞台煙火」、「特殊煙火」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未如同條第2項第1款關於一般爆竹煙火之規定，定有「經型式認可、個別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之形式認定標準，因此，是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應就其外觀包裝、型式、用途、施放人員資格等一切情事，予以綜合判斷。依現場所拍攝系爭產品照片所示，其外觀未見有何認可標示，尚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產品究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又依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4條第5款第1目規定可知，升空類之「一般爆竹煙火」，其型式亦可為紙製單筒或多筒，系爭產品既屬紙筒管之型式，上訴人亦自承系爭產品之筒管直徑未超過7.5公分，即符合上開升空類「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徑要求，而上訴人未能檢驗系爭產品是否內含火藥或所含火藥量之多寡，逕依系爭產品總重量為12.62公斤，即推認其內含火藥量達200克以上，不符一般爆竹煙火之總火藥量應在200克以下之要件，顯屬主觀臆測之詞，不足採信，是以，本件尚無從排除系爭產品為一般爆竹煙火之可能性。從而，系爭產品既無從認定為專業爆竹煙火，上訴人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第1款關於「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管制量(總重量0.5公斤)之規定，計算系爭產品達管制量25.24倍，自屬無據，其進而以該倍數與其餘查獲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所計得倍數予以加總，認定系爭爆竹煙火已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30倍以上，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罰被上訴人，自非適法。又同條例第16條第3項係規定「專業爆竹煙火」於運出儲存地點前，應向主管機關報請備查。本件既無證據證明系爭產品為專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自無違反該規定可言，上訴人復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罰，亦有違誤等語甚詳。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在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201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吳應魁                
            蔡孟穎                
被 上訴 人  楊光華                                  
上列當事人間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27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 條
    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
    。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
    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
    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
    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
    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
    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
    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
    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所屬消防局第一大隊○○分隊因接獲民眾檢舉，於民國
    110年2月1日派員前往○○市○○區○○路00號旁倉庫（下稱系爭
    場所）進行稽查，發現被上訴人於該場所存放達管制量以上
    之爆竹煙火（總重量計679.56公斤，下稱系爭爆竹煙火），
    惟現場構造及設備非屬合格儲存場所，且其中有1箱為「專
    業爆竹(無名稱)」（重量12.62公斤、下稱系爭產品），亦
    未於運出前申報備查，乃當場製單舉發。案經上訴人審理結
    果，以系爭場所構造不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
    及安全管理辦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且屬專業爆竹煙火之
    系爭產品未於運出儲存地點前，將相關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因認被上訴人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及第16
    條第3項規定，爰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2
    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10年8月17日新北府消危字第1101543
    562號及同日同發文字第1101543552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
    )，各處被上訴人新臺幣30萬元罰鍰，並依同條例第32條第1
    項規定，逕予沒入系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
    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
    略以：系爭產品既未送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個別認可，
    又得於市面上流通販賣，除非製造者主觀上製造信號彈、煙
    霧彈或其他火藥類製品，否則倘爆竹煙火之製造，未依一般
    爆竹煙火規範製造者，必屬專業煙火範疇，原審有適用爆竹
    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不當之違誤；另系爭產品為2
    組，總重量12.62公斤，其單組本體構造僅僅為紙管及內充
    填火藥，其所含火藥必遠大於火藥量200克之限制，原審以
    上訴人未經送請鑑定或自行抽取檢測火藥量，指摘上訴人認
    定火藥量之方式，純屬主觀臆測，顯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
    ，且原審既查認無法透過鑑定以釐清系爭產品之屬性，自無
    課予上訴人僅能依該方式判定火藥量之責，判決理由顯有矛
    盾；又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6條第3項規範之報備義務主體
    ，應涵蓋爆竹煙火之施放製造儲存及輸出之負責人，被上訴
    人因出售或其他臨時儲存之需要，將專業煙火載運至系爭場
    所，自符合上開規定之主體無誤等語。　　
四、惟查，原判決已敘明：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僅明文專業爆竹煙火須由專業人員施放，並區分專業爆竹煙火之種類為「舞台煙火」、「特殊煙火」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未如同條第2項第1款關於一般爆竹煙火之規定，定有「經型式認可、個別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之形式認定標準，因此，是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應就其外觀包裝、型式、用途、施放人員資格等一切情事，予以綜合判斷。依現場所拍攝系爭產品照片所示，其外觀未見有何認可標示，尚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產品究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又依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4條第5款第1目規定可知，升空類之「一般爆竹煙火」，其型式亦可為紙製單筒或多筒，系爭產品既屬紙筒管之型式，上訴人亦自承系爭產品之筒管直徑未超過7.5公分，即符合上開升空類「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徑要求，而上訴人未能檢驗系爭產品是否內含火藥或所含火藥量之多寡，逕依系爭產品總重量為12.62公斤，即推認其內含火藥量達200克以上，不符一般爆竹煙火之總火藥量應在200克以下之要件，顯屬主觀臆測之詞，不足採信，是以，本件尚無從排除系爭產品為一般爆竹煙火之可能性。從而，系爭產品既無從認定為專業爆竹煙火，上訴人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第1款關於「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管制量(總重量0.5公斤)之規定，計算系爭產品達管制量25.24倍，自屬無據，其進而以該倍數與其餘查獲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所計得倍數予以加總，認定系爭爆竹煙火已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30倍以上，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罰被上訴人，自非適法。又同條例第16條第3項係規定「專業爆竹煙火」於運出儲存地點前，應向主管機關報請備查。本件既無證據證明系爭產品為專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自無違反該規定可言，上訴人復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罰，亦有違誤等語甚詳。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在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201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吳應魁                
            蔡孟穎                
被 上訴 人  楊光華                                  
上列當事人間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2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 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所屬消防局第一大隊○○分隊因接獲民眾檢舉，於民國110年2月1日派員前往○○市○○區○○路00號旁倉庫（下稱系爭場所）進行稽查，發現被上訴人於該場所存放達管制量以上之爆竹煙火（總重量計679.56公斤，下稱系爭爆竹煙火），惟現場構造及設備非屬合格儲存場所，且其中有1箱為「專業爆竹(無名稱)」（重量12.62公斤、下稱系爭產品），亦未於運出前申報備查，乃當場製單舉發。案經上訴人審理結果，以系爭場所構造不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且屬專業爆竹煙火之系爭產品未於運出儲存地點前，將相關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因認被上訴人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及第16條第3項規定，爰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2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10年8月17日新北府消危字第1101543562號及同日同發文字第1101543552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處被上訴人新臺幣30萬元罰鍰，並依同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逕予沒入系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略以：系爭產品既未送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個別認可，又得於市面上流通販賣，除非製造者主觀上製造信號彈、煙霧彈或其他火藥類製品，否則倘爆竹煙火之製造，未依一般爆竹煙火規範製造者，必屬專業煙火範疇，原審有適用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不當之違誤；另系爭產品為2組，總重量12.62公斤，其單組本體構造僅僅為紙管及內充填火藥，其所含火藥必遠大於火藥量200克之限制，原審以上訴人未經送請鑑定或自行抽取檢測火藥量，指摘上訴人認定火藥量之方式，純屬主觀臆測，顯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審既查認無法透過鑑定以釐清系爭產品之屬性，自無課予上訴人僅能依該方式判定火藥量之責，判決理由顯有矛盾；又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6條第3項規範之報備義務主體，應涵蓋爆竹煙火之施放製造儲存及輸出之負責人，被上訴人因出售或其他臨時儲存之需要，將專業煙火載運至系爭場所，自符合上開規定之主體無誤等語。　　
四、惟查，原判決已敘明：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僅明文專業爆竹煙火須由專業人員施放，並區分專業爆竹煙火之種類為「舞台煙火」、「特殊煙火」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未如同條第2項第1款關於一般爆竹煙火之規定，定有「經型式認可、個別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之形式認定標準，因此，是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應就其外觀包裝、型式、用途、施放人員資格等一切情事，予以綜合判斷。依現場所拍攝系爭產品照片所示，其外觀未見有何認可標示，尚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產品究否屬於專業爆竹煙火；又依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第4條第5款第1目規定可知，升空類之「一般爆竹煙火」，其型式亦可為紙製單筒或多筒，系爭產品既屬紙筒管之型式，上訴人亦自承系爭產品之筒管直徑未超過7.5公分，即符合上開升空類「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徑要求，而上訴人未能檢驗系爭產品是否內含火藥或所含火藥量之多寡，逕依系爭產品總重量為12.62公斤，即推認其內含火藥量達200克以上，不符一般爆竹煙火之總火藥量應在200克以下之要件，顯屬主觀臆測之詞，不足採信，是以，本件尚無從排除系爭產品為一般爆竹煙火之可能性。從而，系爭產品既無從認定為專業爆竹煙火，上訴人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第1款關於「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管制量(總重量0.5公斤)之規定，計算系爭產品達管制量25.24倍，自屬無據，其進而以該倍數與其餘查獲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所計得倍數予以加總，認定系爭爆竹煙火已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30倍以上，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罰被上訴人，自非適法。又同條例第16條第3項係規定「專業爆竹煙火」於運出儲存地點前，應向主管機關報請備查。本件既無證據證明系爭產品為專業爆竹煙火，被上訴人自無違反該規定可言，上訴人復依同條例第2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罰，亦有違誤等語甚詳。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在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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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